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生校外生产实习协议书

甲方：衢州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乙方：（生产实习单位全称）                                   

丙方：（学生姓名、学号）                                     
丁方：(学生家长姓名、身份证号)                                
    为落实学生校外生产实习任务，加强学生实习期间的管理，特就校外生产实习具体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实习期限

经甲、乙、丙、丁四方同意，丙方到乙方开展生产实习,实习时间自202   年   月   日起，至202   年   月   日止。 

二、实习内容

乙方根据甲方的实习要求和丙方的实际情况,安排丙方         从事                    工作。

三、实习补助

依照按劳取酬的原则,按乙方现行制度通过协商确定丙方的实习津贴。

四、甲方职责 

1．甲方在实习开始前，负责做好丙方的实习纪律、实习规章制度和安全管理规定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2. 甲方选派一名指导教师参与生产实习跟踪管理，定期与乙方单位实习指导教师联系，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生实习工作情况；

3．对丙方在实习期间所反映的问题应及时与乙方协调、沟通，并及时妥善处理；

4．甲方与乙方共同做好丙方的实习考核和鉴定工作，对于实习考核不合格者不予毕业，对合格者给予相应的学分。

五、乙方职责

1. 乙方在不影响本单位正常生产和工作的前提下，为丙方提供真实工作环境，明确工作内容、操作规程和安全规范，并安排校外实习指导教师给予丙方必要的指导；

2. 乙方为丙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保证其在人身安全不受危害的环境条件下工作；

3. 乙方按照本单位规章制度以内部职工的要求对丙方顶岗实习进行管理，做好安全教育、职业道德教育，配合甲方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遵纪守法教育，并将学生实习情况如实反映给甲方；

4．乙方按照甲方的考核方案参与对丙方的实习鉴定，出具鉴定意见；

5．丙方实习期间如严重违反乙方规章制度，不能胜任本职工作，乙方有权知会甲方，乙方征得甲方同意后，有权提出辞退；

6．工作期间乙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负责丙方因公受伤所需医疗费用。发生非工伤意外事故，则按法律规定由过错人承担相关责任。

六、丙方职责

1. 校外生产实习安全责任的主体是学生（丙方）本人，学生本人对在校外实习期间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负完全责任。 

2．学生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校纪校规及乙方规章制度，并服从乙方的管理和工作安排，接受实习单位的考核，尊重实习单位的领导和员工。若发生违纪等事件，将按校纪校规和甲、乙方规定严肃处理。

3．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严禁工作时间酗酒、吸烟，严禁乘坐无保险、无安全保障的私人营运车辆，严禁违反甲、乙方有关安全制度。 

4．实习期间，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离开实习单位，实习中途变更实习单位的需经甲、乙两方同意。请假1－2天，由乙方批准；3天以上由甲方和乙方共同批准。

5．按照甲方的要求及时回校参加毕业答辩和其它有关事宜，上交相关实习材料。

七、丁方职责

1.丁方（学生家长）应配合甲、乙方做好学生实习期间的安全教育工作。 

2．保持与甲方、乙方的联系，及时了解丙方的实习情况和本人去向。若有特殊情况应及时向甲方和乙方告知，并协助处理。

八、其它约定

本协议一经签订，甲、乙、丙、丁四方必须严格遵守，任何一方不得单方修改。如有未尽事宜需更改协议时，须经四方协商同意，否则无效。

实习结束，协议自动终止。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丙、丁四方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丙方签字：






丁方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